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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111年11月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12月1日上午9時40分 

地點：視訊會議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主席：林芳儀主任                                                                   紀錄：徐筱鈞 

壹、 報告事項：（詳如會議資料） 

一、 頒獎：表揚本所111年11月顧客來信表揚之同仁。 

二、 歷次會議列管事項報告 

主席裁示： 

1. 案次1解除列管，另請資訊課依規劃內容如期辦理並隨時報告

進度。 

2. 案次2繼續列管，請登記課參考他所宣傳非現金支付之行銷策

略，規劃以辦理活動或設計海報等方式進行，並將執行成果

於局務會議簡報呈現。 

3. 案次5解除列管，另請地資課持續觀察地政士以A3申報之數據。 

4. 餘案件同意研考建議解除列管。 

三、 未結重大列管案件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1. 登記課： 

(1) 第21、22案解除列管。 

(2) 第27、28案請即時更新辦理情形。  

2. 地籍資料課：第2案請即時更新辦理情形。  

3. 餘案件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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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課室業務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貳、 秘書提示： 

一、 各課室倘有新增或進度更新等行政訴訟案件資料異動時，請確實

於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登錄或更新。 

二、 請各課室規劃提報1則可呈現於內政部考評報告書主要創新單元

之創意提案，並提本（12）月提升服務品質會議討論。 

三、 請測量課將本所辦理內政部三維地籍建物整合建置情形提所務會

議報告。 

參、 主席裁示： 

一、 請各課室參考局務會議簡報風格，全面改版所務會議簡報。另為

便於分析各項統計數據，請於各統計圖表標註均線、總量、與去

年同期相比之增減比例、完整呈現數字（避免遮漏），並請登記

課於「跨縣市登記規費執行情形」內容新增當月淨收值。 

二、 請行政課參考局務會議電子契約採用率計算方式提報所務會議議

程資料，另將耐震補強工程進度以時間軸輔助併同文字詳實呈現。 

三、 地政規費單據登打資料應與實際收入（或刷卡）金額正確無訛，

請各課室轉知同仁多加注意。  

四、 請各課室務必於112年1月5日前提出111年度預算核銷作業，俾利

後續關帳事宜順利進行。 

五、 人事機構宣導同仁加班未滿1小時或超過1小時之餘數（分鐘數）

得合併計算之措施，以及加班應事先覈實指派並於每日下班前填

具當日加班請示單送單位主管核批等規定，請各課室主管轉知同

仁遵照辦理。 

六、 請各課室轉知研考宣導事項、文書晉級內容，以及111年員工滿

意度調查關懷策進會議之結論。 

七、 轉達局務會議局長或各級長官指示事項如下，請各課室應予注意

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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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專門委員提示：依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工作考核要點規定，

本局各主管科室應就各自業務考核項目於每年12月15日前訂定

次年度考核計畫及轉知各地所。請各主管科室掌握期程辦理，

俾利各地所於年底前訂定次年度自行查核計畫報局備查作業。 

（二）潘主任秘書提示：為避免人民陳情案件洩漏個資情事發生，請

各單位於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時，檢舉內容倘涉及個資，務請受

理單位一律以民陳情案件時，檢舉內容倘涉及個資，務請受理

單位一律以「密件」函轉權管機關辦理。「密件」函轉權管機關

辦理。 

（三）鑒於內政部三維地籍建物整合建置執行進度落後，係本市未精

準掌握自行提報之專案進度，請各地所就各面向業務均應規劃

妥適期程並積極辦理，俾如期如質達成計畫目標。 

（四）地籍謄本自動櫃員機受理件數呈下滑趨勢，請松山所及中山所

了解原因，並思考未舉辦行銷活動下，如何維持民眾使用謄本

櫃員機的習慣。另請登記科與各地所就民眾需求、地所人力及

可行性等面向，審慎評估 113 年謄本櫃員機最佳設置數量及地

點，以精準分配資源及達成計畫績效。 

（五）未來各科室所隊準備內政部地政業務督導考評資料時，除呈現

業務創新度、便民服務措施及行銷作為外，應將內部辦理各項

重要清查（理）業務之績效適時對外展現。 

（六）人事室宣導本年度國旅卡請領作業、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等

相關權益資訊，請各單位主管轉知同仁多加利用。 

（七）政風室宣導111年度公職人員定期財產申報作業及嚴禁不實申領

小額款項等相關規定，請各單位轉知同仁遵照辦理。 

（八）同仁撰寫公文時，應注意文稿文字、數字、引述語、稱謂語、

期望語等用語正確性，請各核稿主管確實要求及督促同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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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品質。 

（九）公文陳送時，系統 應設定正確流程（近期發生數次送 核稿人員

應選「陳核」，卻誤設為「會辦」 ），以避免退文影響處理時效。 

（十）地所為第一線為民服務機關，同仁處理公務應依法行政且秉持

與人為善理念，有助於爭議案件處理更臻圓滿。 

（十一）提醒各單位如遇棘手或重大爭議事件，應先就各種可能的反

應或結果預為推演，研議應變方案，並隨時向上反映，以利

各級人員即時對外回應。 

肆、 散會（上午11時20分） 


